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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務處生活輔導暨保健組 

1.學校辦理健康檢 

查發現。 

2.罹病者就醫後主 

動告知。 

3.衛生單位轉介。 

發生疑似個案或疫情 

協助個案就醫診斷、 

治療及進行疫情調查 

1.通報衛生單位及教育部校安中心。 

2.個案家屬之聯繫。 

3.視情況召開會議研商防疫事宜。 

4.調查接觸學生及教職員工之名冊，必

要時安排接觸者檢查。 

5.安排確診個案進行住院隔離治療或

居家自主管理事宜。 

6.如個案為住宿生，視情況進行隔離。 

7.視情況進行校園清潔與消毒工作。 

8.協調後續請假、補課(考)相關事宜。 

依疾病症狀給

予照護及追蹤 

解除列管 

否 

是否為校園群聚感染 

是否為法定傳染病 

否 

 

是否為傳染病

確診個案  

是 

個案處理紀錄存檔 

是 

 

是 

 

註 1.傳染病群聚定義：發生傳染病且有人、時、地關聯性，判定為疑似群聚感染且有擴散之

虞。 

註 2.我國法定傳染病之種類，視當時傳染疾病種類及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項目認

定之。 

否 

 


